
2023年度玉林市玉东新区第一幼儿园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基本情况
本部门上年结转项目1个，结转项目预算安排是0.075万元，执行数是0.07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2023年度预算安排是632.71万元，全年执行数是511.4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0.84%，自评得分是90.16分。其中项目支出有9个，项目支出当年总预算安排是383.48万元，全年执行数是262.2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68.38%。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我园项目支出9个（含上年结转项目），自评项目9个和部门整体支出项目1个，全部纳入自评范围，自评覆盖面100%。
3、 自评结果及分析
（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我园整体支出自评得分：90.16分，自评结论为“一等”。我园已圆满完成了各项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目标。
1.预算信息公开方面：我园通过在指定网站公开发布2023年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公开情况说明和预算报表，每学期公示幼儿园收费标准和依据，每月公示幼儿园食堂伙食收支情况等方式，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增强幼儿园工作透明度，提高幼儿园社会公信力。
2.办公经费开支方面：秉持厉行节约原则，根据幼儿园的实际开支制定全面详细的预算计划，优化预算管理；对教育教学用品采用集中采购、比价采购的方式进行多家供应商的比价，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和服务，有效降低采购成本；通过举办废物回收活动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合理地安排办公经费开支，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和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 完成招生任务，确保生源质量方面：通过制作精美的招生简章和宣传资料，展示幼儿园的教学设施、师资力量和教学成果，宣传幼儿园的教育理念和特色，提升幼儿园知名度和吸引力。对报名幼儿进行综合评估，包括家庭背景、健康状况、认知能力等方面，确保生源质量。
4.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2023年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广西教师技能大赛、国培、区培和各级教研培训活动，完成2022年全员继续教育培训活动，提升教研水平，强化教学实效。
5.校园建设方面：2023年教师利用墙面安装装饰板，展示幼儿园的文化特色和教育理念，给孩子们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在校园内设置安全护栏、警示标识等，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同时增加校园的美观性。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宜人、舒适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1.聘用人员经费项目：当年预算数为112.52万，执行数112.50万，预算执行率为99.99%，自评得分为94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聘用人员经费主要用于支付2023年度32名聘用人员工资、社保医保费用，每月准时发放至聘用人员工资账户，无违规挪用情况。
通过聘用人员经费的发放，幼儿园成功吸引并留住了一批优秀的教育人才。聘用人员的到岗率和留任率均达到了预期目标，有效缓解了幼儿园师资紧张的问题。
2.保教费项目：当年预算数为217.56万元，执行数132.6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60.97%，自评得分为90.29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保教费是幼儿园最重要的经费之一，幼儿园的日常运行支出都由保教费保障，我园秉持厉行节约原则，严格按照预算和计划使用保教费，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于幼儿教育的相关支出。如对教育教学用品采用集中采购、比价采购的方式进行多家供应商的比价，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和服务，有效降低采购成本。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促进了学前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为孩子们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 专项支出－免保教费项目：当年预算数为0.58万元，执行数0.5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自评得分为100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专项支出－免保教费标准为：被认定为脱贫户的幼儿可获得保教费资助每学期2175元，资金用于资助脱贫户幼儿，无违规挪用情况。我园根据脱贫户家庭自行申请、经学校审核、公示无误，然后报玉林市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审批结束，财务通过零余额账户转账到幼儿家长账户中。
通过保教费资助，成功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保教费负担，保障他们的学前教育权利，享受到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
4.顶岗实习教师经费项目：当年预算数为8万元，执行数3.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47.5%，自评得分为89.75分，自评结论为二等。
顶岗实习教师经费项目执行标准为：每位顶岗实习教师每月1000元，全部资金用于发放2023年度顶岗实习教师经费，无违规挪用。顶岗实习教师经费项目根据顶岗教师到岗时间，足月即按1000元计算，不足月按天计算津贴，然后报玉林市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审批结束，方发放到各个顶岗教师的账户中。
通过发放顶岗实习教师补助，保障顶岗教师生活，促进我园教学工作正常开展。
5.预留增人增资项目：当年预算数为1.04万元，执行数1.0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自评得分为100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预留增人增资项目资金是追加在编人员工资、物业补和增量绩效。由于2023年调入1名在编教师，所以需要增加1名在编教师的人员经费，全部资金用于发放该名教师的工资、物业补和增量绩效。无违规挪用。人员经费的追加，经学校申请报玉林市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及财政部门的审批后，按正常程序发放到教师工资账户。
通过经费追加项目的实施，调入人员的薪酬待遇得到保障，提高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教师队伍更加稳定。
6.收回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当年预算数为32万元，执行数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0%，自评得分为90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收回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用于2022年度户外运动场地拓展工程（安装塑胶地垫），全部资金用于物资采购及建设安装。采购项目验收合格，但由于财政资金不到位，未能及时支付给建设单位。
通过收回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幼儿运动的安全性、舒适性以及保护了运动场地面，延长运动场的使用寿命。
7.教育教学设备采购项目：当年预算数为1.72万元，执行数1.7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自评得分为100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教育教学设备采购项目用于支付2020年采购的幼教一体机、空调、电脑等教学设备质保金，全部资金用于设备质量保证用，无违规挪用。采购项目验收合格，经过一年质量保证期限后，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审批通过后，及时支付给供应商。
通过教学设备采购质保金项目的支付，保障供应商的权益的同时，也让幼儿园教育教学设备的运行状况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8.学前教育集团化补助经费项目：当年预算数为10万元，执行数9.88万，预算执行率为98.78%，自评得分为82.26分，自评结论为二等。
学前教育集团化补助经费项目主要用于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改革，我园改造了大门景观绿化、教学楼楼梯底改造安装隔墙及木门、消防设备维修。全部资金合规使用。采购项目验收合格后，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审批通过后，及时支付给供应商。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迅速提升了幼儿园环境的美观度，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宜人、舒适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bookmark: _GoBack]9. 专项支出：当年预算数为0.075万元，执行数0.07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自评得分为90.75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专项支出项目用于资助脱贫户幼儿，使其得到保教费的资助，资金无违规挪用情况。我园根据脱贫户家庭自行申请、经学校审核、公示无误，然后报玉林市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审批结束，财务通过零余额账户转账到幼儿家长账户中。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成功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保教费负担，保障他们的学前教育权利，享受到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
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部分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较差。收回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在2023年度没有得到支付。改进措施：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沟通，阐述该项资金及时支付的重要性，及时催促相关人员提供材料，按时支付。
4、 自评工作建议
   由于缺乏相关经验，自评工作相对繁杂与困难，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加强绩效自评工作的培训，必要时能聘请第三方进行专业的指导。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作为行政事业单位，经费使用的透明性和效率对于单位工作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经费绩效自评后，我们计划将自评结果应用于以下两方面：
优化经费使用和管理：根据自评结果，我们将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深入分析，识别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优化经费使用和管理流程。例如，调整预算分配，确保资金更加合理地投入到关键领域；加强内部控制，防止经费浪费和滥用。
提升项目执行效率：自评结果将作为项目执行效率提高的重要依据。我们将针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制定具体的改进措施，提升项目执行效率，确保经费能够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
（二）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
为确保自评结果的公正性、透明性和可信度，我们计划将自评结果进行适度的公开：
内部公开：自评结果将在单位内部进行公开，以便教职工了解单位经费使用情况和绩效表现。这将有助于增强教职工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促进教职工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学习。
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我们将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自评报告，以便主管部门了解单位的经费使用情况和绩效表现。这将有助于主管部门对单位进行更全面的监督和指导，促进单位的持续发展。
符合法律法规的外部公开：在符合法律法规和保密要求的前提下，我们将考虑将部分自评结果向外部公开，如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发布自评报告或关键数据。这将有助于提升单位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增强社会对事业单位的信任和支持。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1.项目自评汇总表
